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7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茲載列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浙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證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浙商證券關於

2025 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公告，僅供參閱。 

 

相關公告內容同時於本公司網站 www.zjec.com.cn 刊載, 僅供參閱。 

 

 

 

 

 

代表董事會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袁迎捷 

董事長 

 

 

中國杭州，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本公司董事長為袁迎捷先生；本公司職工董事為劉亦嬰女士；本
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偉先生；本公司其他非執行董事包括：趙西龍先生、范燁先生和
黃建樟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貝克偉先生、李惟琤女士和虞明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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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的 A股股份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9.8.1 条第

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母公司报表）2025 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098,220,107.93 元、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人民币 145,672,851.68 元，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分别提取 10%的法定

盈余公积金、10%的一般风险准备金、10%的交易风险准备金共计人民币 673,167,887.88

元以及重要货币市场基金风险准备金 7,088.09 元后，2025 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1,570,717,983.64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6,068,220,410.11 元，减去公司

实施 2024年利润分配方案和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的股利人民币 770,952,556.63

元，2025年度剩余累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6,867,985,837.12 元。 

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证券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不得用于向

股东进行现金分配。2025 年末本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累计数为人民币



423,153,677.60 元，扣除后 2025 年末本公司可向投资者进行现金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6,444,832,159.52元。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规定，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

公司 2025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存放于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A 股股份）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 4,573,796,639 股，扣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38,781,600 股，即以

4,535,015,039 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53,501,503.90 元（含税）。本

年度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包括 2025 年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 770,952,556.63

元（含税），占 2025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1.96%。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770,952,556.63 680,252,255.85 538,077,858.08 

回购注销总额（元） 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412,423,938.67 1,931,881,941.85 1,753,537,425.31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

分配利润（元） 
6,867,985,837.1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总额（元） 
1,989,282,670.5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

净利润（元） 
2,032,614,435.28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

额（元） 

1,989,282,670.5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

额（D）是否低于5000

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97.87% 

现金分红比例（E）是

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 否 



则》第9.8.1条第一款

第（八）项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如上表所示，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高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

净利润的 30%，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

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利润分配

方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此次利

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

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待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7 日 


